学生网上评教实施细则
1.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“http://jwc.jsie.edu.cn
/jwmis”或“http://jw.jsie.edu.cn/”点击右下方“学生服务”的子栏目“网上评教”进入教务网络管理系统。

2.点击“用户登录”，选择“学生”身份，依次输入“学号”、“密码”后点击“登录”进入“网上评教”、“网上选课”、“学生成绩”选择页面。（注：2011级学生初始密码为本人身份证号后六位，密码修改后遗忘的同学可至所在系教务员老师处查询）。

3.选择“网上评教”，点击“提交问卷调查表”和“提交教学评价表”，在“评价轮次”选择“2011－2012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评教主观题”和“2011－2012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评教评估表”，依次点击任课教师对应的“教学评价栏”下面的“未评”选项后，进入“提交教学评价表”页面。

4.根据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评价，选择各项评教指标对应等级，具体为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一般”、“差”、4个等级，共20项评价指标，每一项评价指标等级选择结束后，点击“提交”完成对该任课教师网上评教。

5.再按照上述方式评价其它尚未评价的课程，直至评完本学期所学全部课程，然后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网上评教。

6.返回江苏教育学院教务网络管理系统，点击页面右上角“注销”即可退出系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6日
注意事项
1.请各位同学在规定的时间内（2012年6月9日上午8：00—6月18日下午5：30）及时登录系统进行评教，逾期将不能进行评教。

2.网上评教时，请各位同学独立完成评教任务，不能请人评教或代人评教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网上评教，并完整评价本学期所学全部课程，否则将不能进行“网上选课”、“成绩查询”，毕业时成绩教务处将不予审核。

3.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，则无需对该课程进行评教，工作人员将删除该笔数据。
（1）课程、任课教师与事实不符；

（2）该课程由多位教师授课，无法评估；

（3）该课程教师上课未达到8节课。

4.为实现教学相长，使教师更好地提高教学，请在相应栏目内对每一位任课教师提一些希望、建议。
5.教务网络管理系统并不跟踪和保留参评学生的个人信息，请各位同学放心评教，对授课教师给出公平、公正、客观、合理的评价。
6.本次网上评教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教务处教研科联系（电话：025-83758143）。
